看看外国个税怎样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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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个税改革，是近期的热点话题，像个税起征点的确定，就引起许多讨论，让我们来看看外国个税是怎样征的。

　　个人所得税是典型的“出口转内销”。中国新朝皇帝王莽在公元前10年就制定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个税，规定熟练的劳动者要把个人收益的十分之一纳税，而在这之前，税都是人头税或财产税。

　　英国从1798年才开始征收个税，按照家庭年收入采取累进税率征收（把收入由低到高依次分成几个级，各级税率不同，依次提高），对年收入超过60英镑部分每英镑征收2便士，超过200英镑部分每英镑征收2先令。英国在1799年征收个税600万英镑（约合2007年的51.2亿英镑）。

　　现在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征收个税，多采用累进税率按家庭年收入计征。对工薪族来说，领工资就纳税，但领工资时的纳税是雇主对个税的预扣代缴，每个财税年度的个税自主申报才是正式纳税，对发工资时预扣的个税多退少补。

　　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数据，2008年29个工业化国家最低收入平均为140451人民币元/年，人均GDP平均为311554人民币元，中央政府个税“起征点”平均为56003人民币元/年，个税起征点是最低收入的40%，是人均GDP的17%。

1.美国：领工资就纳税，最高税率为46%

　　美国联邦政府于1913年建立了以家庭户为纳税单位、按年度收入个人自主申报的个税制度。美国宪法并明确规定了税收“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”，全民福利是美国税收的主要归宿之一。美国联邦政府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重复征收个税，但大头是联邦政府。20世纪初期，联邦个税税级多达50多个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联邦个税最高税率达94%，战后18年间，联邦个税最低税率一直保持在20%上下，最高税率则保持在90%上下。

　　在美国，即使有1美元的收入，也要纳税。个人收入指家庭一年内的所有收入，包括工资、营业利润、股票收益、基金利息、小费、佣金等，也包括投资房地产一年内的收入，超过一年按资本收入税率另计。在年度报税时，会有各种免税项，这相当于对家庭的福利补贴，如赡养费、儿童抚养费、学费、慈善捐款、自由职业者业务开销减免等，报税时要把这部分免税额总收入里扣除，剩余部分才是应税收入。

　　美国绝大多数州、县和市镇政府也征收个税，征收个税的州有43个，其中7个是比例税（只有一个税级，对应税收入用一个税率），税率一般在3%～5.3%左右；34个州是累进税率，最高税率达10%；新罕布什尔州和田纳西州只对个人红利和利息征税。这样，美国一些州的纳税人交纳的联邦个税和州个税综合税率会高达46%以上。

　　对工薪族来说，个税在领工资时由雇主预扣代缴。雇主要在每年的2月1日前交给雇员一份“W-2表”，上面列明各种收入和扣税额。美国上到总统，下到钟点工，90%的纳税人会收到“W-2表”。

　　每年4月15日前，纳税人要把正式报税表提交国税局，根据纳税人的身份和收入来源，纳税人选择不同的个税申报表，但最常用的就是“1040表”，表上有纳税人基本信息，纳税人身份和扶养的人口数，全年境内外总收入，各种免税额，总收入减去免税额后的应税收入，应纳税额，领取工资时预扣税总额。如果应纳税额大于预扣税总额，则补交欠税额；如果应纳税总额小于预扣税总额，多收的税款由国税局退还给纳税人。

　　美国个税虽然以家庭为单位计征，但申报比较灵活，夫妻可以合并申报，也可单独分别申报，税额差别不大，多数家庭选择夫妻合并保税。对低收入家庭来说，通过家庭报税还可以实现“负纳税”,即获得政府的福利补贴。根据美国税政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，2009年度约47%的美国家庭无需交纳联邦个税，不少家庭从联邦政府获得家庭补贴。

　　以2010年联邦个税申报为例，如果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并且有两个17岁以下的孩子，这个家庭就是“负纳税”。具体计算方法是：先从毛收入里减去家庭标准免税额11400美元，再减去个人免税额3650美元，四人共14600美元，这样，纳税收入为50000－11400－14600＝24000美元。根据美国2009年夫妻合并报税的税率，该家庭应在税率10%的最低税级（0～16700美元）和税率为15%的第二税级（16701～67900美元）纳税，纳税额为16700×10%＋（24000－16700）15%＝2765美元。两个17岁以下的孩子，每个孩子课税扣除额为1000美元，这样，应纳税额还剩2765－1000×2＝765美元。另外，夫妻合并报税还有800美元的工薪课税扣除，这个家庭最终应纳税额为765－800＝－35美元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家庭不但免交纳联邦个税，还从政府那里得到35美元的补贴。

　　这就是美国个税制度的优点之一，收入越低，家庭人口越多，政府倒贴的钱也越多，这样就让低收入家庭能够体面地生活。

　　除个税外，美国还有个社保税，由雇主和雇员共同交纳，雇主交纳工资的6.2%，个人交纳工资的4.2%，社保税交到106800美元时封顶。老年医保也由雇主和雇员分摊，各交工资的1.45%。

　   　2.日本：虚报收入判刑，最高税率50%

　　日本对工资、房地产和股票等收益征收个税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计征。2009年，日本纳税人口（含公司所得税）为6385万人，占人口总数的50%，中央政府个税占财政收入的33.8%。

　　日本中央政府从1947年开始对个税的征收实行自主报税制度，由纳税人自己计算应交税额。根据日本税法，雇主有代国家征收个税的义务，雇主须在每月工资发放时，预扣代缴雇员个税，在下个月的10日前交税务部门。对年收入20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来讲，如果没有其他收入，个税按月预扣，则无需进行年度个税申报。

　　申报个税时，根据家庭人口数给予一定的免税额，每个家庭成员可享受约38万日元的免税额。家庭年收入减去免税额，再扣除社保金和医疗费用个人承担部分，剩余的收入就是应税收入。对日本居民来说，收入不限于日本本土，而是在世界各地取得收入的总和。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，只对其在日本收入部分征税，外国人的个税实行税率为20%的比例税。

　　另外，日本地方政府也按10%的比例税征收个税，这样，日本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要超过50%。

　　日本也对资本性收入征收个税，房地产短期买卖收益税率为39%，长期买卖收益税率为20%，股票收益税率为10%～20%。

　　除个税外，日本还有社保税，由雇主和雇员分摊，雇主交纳工资的13.255%，个人交纳工资的13.375%。如果加上社保税，个税税率为28.375%～63.375%。

　　日本对个税申报延误（截止日期为3月15日）或申报中的弄虚作假行为给予严惩。延误不足2个月交4.3%的惩罚税，超过2个月惩罚税为14.6%。按期申报纳税额不足，惩罚税为10%或15%。超期申报纳税额不足，惩罚税为15%或20%。按期申报有逃税行为，惩罚税为35%，延期申报有逃税行为，惩罚税为40%。2009年，有210名纳税人因有逃税行为被起诉，平均每人被判处14.6个月的监禁。

　 　3.澳大利亚：炒房赔本不免税，最高税率45%

　　个税是澳大利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，约占财政收入的66%。个税采取累进税率，按家庭年收入计征，所有工资、经营所得和资本收益都要计算到收入中。

　　雇员要向雇主提供9位数的纳税账号，雇主在发放工资时预扣代缴个税，同时还要代扣1.5%的医保税。如果雇员没有纳税账号，则雇主要按46.5%的比例税代扣。

　　澳大利亚对低收入家庭给予多种免税项和福利性补贴。如果在2010年7月1日到2011年6月30日期间收入低于3万澳元，纳税收入减免1500澳元。如果家庭中有孩子，则可享受孩子补贴（FTB-A），2008～2009年该项补贴标准为：13岁以下4631澳元，13～15岁5818澳元，16～17岁1945澳元，18～24岁（有工作除外）2379澳元。如果家庭收入超过42559澳元，则所有这些孩子补贴要扣除20%，如果家庭收入超过94000澳元，则扣除30%。

　　如果纳税人有低收入家庭证明，对家庭中最小的不满15岁的孩子再补贴一次（FTB-B），标准是：5岁以下3358澳元，5～15岁2339澳元。如果家庭收入高于4526澳元，则该项补贴要扣除20%。

　　澳大利亚对享受补贴的家庭收入计算非常严格，已交纳的社保金也算作家庭收入，投资损失不得从收入中扣除，如果因为炒房或炒股赔本，造成家庭收入减少，政府对此不给补贴。

　  　4. 加拿大：自主报税，最高税率53%

　　为了吸引移民，加拿大的个税实行较晚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7年催生了加拿大个税。

　　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重叠征收个税，由联邦政府税务局一次性征收（魁北克省单独计征），然后按各自的比例分配给地方政府。加拿大政府财政收入中，个税收入是企业所得税收入的4倍。

　　加拿大个税也是按家庭年收入自主申报，税务局根据个人申报资料，与雇主进行核对，对纳税人每月预交的个税多退少补。如果纳税人对税务局的审核结果有异议，可以提出复议，但要提交详尽的收支证据材料。如果纳税人不接受复议结果，可以上诉至税务法院，如对税务法院的判决不服，可继续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。

　　加拿大对居住在加拿大的所有本国公民和外国人征收个税。本国公民要填写“T1表”，工薪族在4月30日前提交，自由职业者则在6月15日前提交。

　　加拿大除亚伯达省采用税率为10%的比例税外，其他各省实行累进税率，没有免税额，税率高达24%。这样，加拿大有的省的纳税人个税最高税率在53%以上。

　　虽然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重复计征个税，但对纳税人来说，没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，因为是一次性报税，税的分配由有联邦税务局完成，将来如果有返税，也是在一张支票上。

　  　5.英国：对世界各地收入计征，最高税率50%

　　英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个税。对居住在英国的居民来说，在世界任何一地的收入都要计入个人收入，对长期居住在海外的英国公民，依照其汇入国内的货币数计征。英国对工资、红利和储蓄收入执行不同的税率，对于工薪族来说，先从工资扣除免税额，然后交纳工资所得税，接着计征自己的储蓄所得税，最后是红利所得税（如果有的话）。

　　英国个税也有各种免税项，在2010～2011纳税年度（4月6日到来年的4月5日），65岁以下的人免税额为6475英镑，年收入在1万英镑一下的家庭，免税额为6475英镑。另外，根据扶养人口的多少，也给予一定的免税额。

　　英国地方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征收个税，如苏格兰正立法征收个税，计划将个税和房产税合并计征。

　　英国还有个社保税，由雇主和雇员分别承担，雇主交纳工资5715英镑以上部分的12.8%，个人交纳工资5715～43875英镑部分的11%，超过43875英镑部分为1%。

　  　6.法国：孩子多纳税少，最高税率40%

　　法国个税的税级、税率和纳税额均由税务部门核算，个税申报时只申报家庭详细信息，如有几个孩子，孩子年龄等。个人收入指家庭一年内的所有收入，包括工资、其他劳务收入、养老金和资产性收入。

　　交纳个税前，先要扣除各种社会摊派（社保金），社会摊派不进入税务局账户，而由社保账户专门管理。

　　在法国，家庭人数对纳税多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因为是用家庭“商数”去除家庭总收入，得出应税收入。一人家庭“商数”是1，夫妇无孩子家庭“商数”是2，有1个孩子家庭“商数”是2.5，有两个孩子家庭“商数”是3，以此类推，也就是说，纳税人扶养的家庭人口越多，免税额度越大。

7. 印度：对高收入者征税上税，最高税率30%

　　印度个税比较人性化，除了按家庭人口给予一定的免税额外，还对家庭一些必要的开支免征个税：个人支付的医药费免税额最高为5000卢比，需要提供医疗账单；由雇主发放的交通补贴每年免税额最高为9600卢比，不需要提供票据；支付的房租免税额等于房租减去个人工资的10%，也就是说，收入越高，房租免税额越低，当收入足够高时，房租不再纳入免税范围。印度个税男女有别，对妇女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。

　　个人收入指家庭成员的所有收入，包括工资、股票收入、买卖房屋收益等资产性收入。个人收入减去各项免税额就是应税收入。对工薪族来说，如果工资超过免税额，则由雇主预扣个税，在年度报税时多退少补。

　　纳税前，先要扣除工资8%的社保金，然后对42900克朗以上部分计征，地方个税税率在23%～28%之间，另外还要征8%的健康税。如果不计社保金，丹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个税税率总计一般不超过51.5%。

　　另外，如果纳税人是丹麦国家教会成员，还要交0.4%～1.5%的教会税，教会税由地方政府征收。9.中国：个税改革焦点不应是起征点，而是税制

　　从个税的国际经验看，个税按家庭年收入计征，充分考虑了家庭的实际收入和负担的家庭人口数，比较人性化，符合科学发展观。工业化国家的个税“起征点”定得很低，其目的就是通过宽税基原则让个税达到“削峰填谷”的目的，弥合初次收入分配差距，同时增进公民意识，促使公民以“纳税人”的身份积极参政、议政，监督政府工作。

　　 中国个税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起征点的问题，而是税制的问题。按照目前的税制，假如一作者用两年时间写一部书得稿酬19200元，相当于每月收入800元，作者仍须交纳个税，而且是20%的比例税，与固定月工资为2万多元的最高税率相同；从事建筑、装潢等的个体劳动者可能几个月才收到一次劳务报酬，但要按一个月所得计税；一个四口之家只有一人工作月薪3000元，另一四口之家四人都工作每人月薪3000元，他们的起征点相同。这些都是中国目前个税存在的最大不公。

　　中国7亿多劳动者人均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，有纳税资格的工资是最低收入的4倍，而国际上仅为0.4倍。所以，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，我们的起征点都没有上调空间了。不尽快对税制进行改革，采取以家庭为单位年度报税制度，而只是一味提高起征点，这样，只能是越提越不公，越提贫富差距越大，越提中低收入者越吃亏.

　　8.丹麦：地方比中央税率高，最高税率51.5%

　　丹麦从1903年开始征收个税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重复计征，中央政府采取累进税率，地方政府采取比例税率。

　　纳税前，先要扣除工资8%的社保金，然后对42900克朗以上部分计征，地方个税税率在23%～28%之间，另外还要征8%的健康税。如果不计社保金，丹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个税税率总计一般不超过51.5%。

　　另外，如果纳税人是丹麦国家教会成员，还要交0.4%～1.5%的教会税，教会税由地方政府征收。

　 　9. 中国：个税改革焦点不应是起征点，而是税制

　　从个税的国际经验看，个税按家庭年收入计征，充分考虑了家庭的实际收入和负担的家庭人口数，比较人性化，符合科学发展观。工业化国家的个税“起征点”定得很低，其目的就是通过宽税基原则让个税达到“削峰填谷”的目的，弥合初次收入分配差距，同时增进公民意识，促使公民以“纳税人”的身份积极参政、议政，监督政府工作。

　　中国个税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起征点的问题，而是税制的问题。按照目前的税制，假如一作者用两年时间写一部书得稿酬19200元，相当于每月收入800元，作者仍须交纳个税，而且是20%的比例税，与固定月工资为2万多元的最高税率相同；从事建筑、装潢等的个体劳动者可能几个月才收到一次劳务报酬，但要按一个月所得计税；一个四口之家只有一人工作月薪3000元，另一四口之家四人都工作每人月薪3000元，他们的起征点相同。这些都是中国目前个税存在的最大不公。

　　中国7亿多劳动者人均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，有纳税资格的工资是最低收入的4倍，而国际上仅为0.4倍。所以，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，我们的起征点都没有上调空间了。不尽快对税制进行改革，采取以家庭为单位年度报税制度，而只是一味提高起征点，这样，只能是越提越不公，越提贫富差距越大，越提中低收入者越吃亏。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来自《羊城晚报》2011，03，14
